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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114 年10月30日本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審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
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 

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主管機關應組成校園霸凌防制諮詢委員會，
其任務之一為，訂定所屬學校校園霸凌防制整體計畫。 

三、114 年 2 月 13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42800408A 號函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整體計畫(114 年
至 115 年)。 

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7 月 31 日北市教學字第 1143085695 號函頒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校園霸凌防制整體計畫（114 年～115 年）。 

貳、目的： 
鑑於學生偏差行為衍生校園霸凌事件，造成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影響；為防

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以期達維護學生身心健

康、促進全人發展及建構友善校園，特訂定本整體計畫。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肆、執行策略： 
一、 教育宣導 

應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社會情緒學習、生命、性別平等、資訊倫理教

育及偏差行為防制、被害預防宣導，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世態

度，透過完善宣導教材、辦理學校相關人員研習活動，分層強化行政人員、教師

及學生對於校園霸凌行為之認知與辨識處理能力。 
二、 發現處置 

成立跨局處維護校園安全聯繫會報，研提防制策略；敦促各級學校與警察(分) 局
完成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如遭遇糾紛事件，除應

迅即判斷屬偶發或霸凌事件，並依據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循「受理」、「調

和、調查」、「審議、決議」三階段積極處理。  
三、 輔導介入 

為強化輔導先行，於霸凌處理階段納入「輔導」作為以加強修復式正義、輔導關

懷之教育理念啟動輔導機制，除積極介入校園霸凌行為人、被霸凌人及旁觀學生

輔導及必要之安置，並結合專業輔導教師或單位協助輔導，務求長期追蹤觀察，

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若霸凌行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如屬情節嚴重個案，應立即

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並提供法律諮詢，以維護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權益，

必要時將個案轉介至專業諮商輔導矯治。 
四、 監督管考  

發揮校園霸凌事件審議委員會功能，針對重大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應落實督導 與追
蹤列管等機制;另應有效輔導各級學校熟悉校園霸凌事件管制系統，以 建立各級
學校校園霸凌事件相關資料，俾利彙整及統計分析數據，作為改善 防制措施之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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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方案： 
一、完備組織與制度：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規定略以，本校設置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下稱

防制委員會)，委員應包括校長、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

至少二人、家長代表、外聘學者專家，並包括學生代表。委員任期1年為原則，期

滿得續聘。 

（二） 本校依防制準則組成防制委員會，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規定，校長應於防制

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防制委員會與審查小組名單如附件1。 

（三） 本校防制校園霸凌業務各處室權責劃分如附件2。 

（四） 防制委員會成員應配合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教育局辦理防制

校園霸凌相關活動及個案研討。 

二、精進校園霸凌防制政策：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校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

師進修研習時間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如：班級

經營策略、輔導諮商技巧等。 

（二） 教職員工部分：學務處、輔導室及研發處每學年度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

師進修時間(如備課日)辦理增能研習。 

（三） 學生部分：學務處、輔導室每學期開學第一週，配合辦理「友善校園週」宣導活

動時，納入反霸凌宣導內容，宣導通報管道與檢舉機制。 

（四） 家長部分：學務處、輔導室為提升家長校園霸凌防制之知能與意識，在學校日或

家長委員會邀請家長參與校園霸凌防制之措施、機制、培訓及研習，並配合校內對其

子女之教育及輔導。 

三、活化課程教學與專業師資培訓： 

（一） 利用班會、週會、彈性學習等時間(或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等課程)進行霸

凌實務研析，培養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性別平等、資訊倫理教育及偏

差行為防制觀念，遏止霸凌行為產生，並鼓勵學生見義勇為。 

（二） 每學期運用教師進修時間，實施校園霸凌防制增能課程、正向輔導管教課程、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情緒管理及衝突管理課程等，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

知能與辨識處理能力。 

（三） 每學期辦理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社會情緒學習、生命教育、性別
平等、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霸凌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相關研習。 

（四） 推動校園霸凌防制相關課程與教材，落實校園霸凌防制教育多元議題融入相關
領域教學。 

（五） 導入 e 化教材、線上學習及融入學習社群，分享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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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教育宣導並建立防制意識： 
（一）校園反霸凌宣導教育： 

1. 將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社會情緒學習、生命教育、性別平等、資訊倫理
教育、偏差行為、霸凌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融入相關學習領域課程。 

2. 加強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防制與權利義務之認知。 
3. 建置校園霸凌防制資訊網頁，除提供學校、學生及家長相關資訊外，並可作為反映申
訴管道。 

（二）校園反霸凌宣導活動： 
1. 利用各項教育宣導活動，向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工說明校園霸凌防制理念及事件調
查處理程序，鼓勵提出檢舉，以利學校即時因應處理。  

2. 配合教育單位辦理之各項研習、評鑑、優良選拔及學生才藝競賽等活動。 
3. 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規劃校園霸凌防制相關宣導活動。 
4. 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規
劃結合商家、愛心商店、警察服務聯絡站及交通崗等處所，建構安心走廊，共同維護

學生校外安全（附件3）。 
5. 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協防不法情事，維護學生校外安全。

五、主動發現處置，綿密通報作為： 
（一） 設置學校投訴電子郵件信箱(SOS@bish.tp.edu.tw)及投訴專線 02-2557-4345#301、#352，

並建構校園反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並宣導相關訊息及法規(令)，遇有疑
似生對生校園霸凌事件投訴，由學務處處置及輔導。疑似師對生霸凌事件投訴，應移

送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處理。 
（二）利用集會時機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可利用臺北市政府1999轉6444或02-2725-6444、學校

意見信箱、教育部反霸凌專線(1953)等尋求協助，鼓勵校長及教職員工、家長及學生
及早介入制止與化解。 

（三）如接獲檢舉時，應依據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積極處理。 
（四）於校園霸凌事件宣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善用修復式正義等策略，藉由調和會談，

以降低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五）校園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請求輔導室、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向司

法機關請求協助。 
六、積極介入輔導，落實追蹤管制： 
（一） 依學生輔導法令，落實校園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 

（二） 遇有生對生紛爭，由本校彈性處理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以預防、減低或杜絕行

為人再犯。 

（三） 必要時，得對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本校並得暫時將當事人安置到其他

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 

（四） 本校必要時得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席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其課業，不受請

假、學生成績評量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五） 本校教導學生當事人雙方承擔責任、道德學習、有尊嚴的對話及修補傷害，減輕霸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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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陸、訪視與考評： 
一、 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本校所定權責人員學務處生輔/生教組通報，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24小時，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應向直轄市、縣（市）

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並依程序辦理。(附件4) 

二、 各校如發生校園霸凌事件，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通報作業要點」落實各類通報；由各級學校及權管機關依規 定調查處理；經評估有緊急

安置需求者，由各級學校協助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 

 

柒、經費支應：如有相關活動及案件處理，擬由校務相關經費項下核支，辦理內容如：鐘點費、出

席費、撰稿費、交通費、資料費、誤餐費等項目。 

捌、本計畫經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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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私立靜修中學學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號 編組 職稱 
校長指派 

3人為審查小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校長   

2 
1.學務人員 

(區分國、高中
案件) 

學務主任  

至少2人 

3 
生輔組長  

生教組長  

4 
2.輔導人員 

(區分國、高中
案件) 

輔導主任  

5 
輔導教官(高中)  

輔導組長(國中)  

6 

3.無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 

(區分國、高中
案件) 

高一導師  

國七導師  

7 
高二導師  

國八導師  

8 
高三導師  

國九導師  

9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10 外聘專家學者 
聘請專家學者 

(教育部防制霸凌人才庫) 
  

11 學生代表 學生會會長  高中學校應包

括學生代表 

附
註 

一、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防制委員會5 
人至11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任期，得以學年為單位。
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括「未兼行政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

(至少2類人)、家長代表、外聘專家學者(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
困難者，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二、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
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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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北市私立靜修中學各處室具體分工措施表 

執行要項 辦理單位 
主辦 協辦 

教   
育
宣
導 

透過學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結合各類

課程、活動、講座、研習以融入式教育及宣導活動，奠定校園霸

凌防制之基礎。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輔導室 
教務處 

運用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等時間，向教職員工說

明校園霸凌防制理念及事件調和、調查、處理程序，鼓勵依法檢

舉，以利即時因應。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輔導室 

教務處 

導師及教師應運用班會及教學，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

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

度，積極正向思考。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輔導室 

教務處 

學校教務及學務單位對當事人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導，並就

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輔導室 

配合教育部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系列活動，辦理

以反霸凌、反毒品、反詐騙等為主軸系列活動。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輔導室 

發
現
處
置 

運用各類防制霸凌案例教材及法律彙編，設立反霸凌投訴電話02-
2557-4345#301、#352，信箱SOS@bish.tp.edu.tw，由值勤人員列
管處置。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召開本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及外聘處理小組成員。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調和與處置作業管制與陳報。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介
入
輔
導 

經查證學生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教師及學校應對該學生提供適當

心理諮商與輔導、適當管教措施、移送權責單位依法定程序予以

懲處或其他適當措施。 
輔導室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為保障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

發展權及其他權利，可彈性處理當事人出缺席紀錄或成績評量，

積極協助其課業。 
教務處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決議輔導行為人時應立即啟動輔導機制，就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

訂定輔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持續輔導行為人，

並定期評估是否改善。 
輔導室 學務處 

生輔/生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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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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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ᚈБளԾҗ

ᒧ᏷௦Չፓ܈ک

ፓࢗำׇǶ 

2.ೀ౛λಔᔈଶ

ЗፓکǴ຾Չፓࢗ

(§32)Ǻ 

(1)Һ΋Бคፓ

 ཀᜫǶک

(2)΋Б྽٣Γǵ

܈ж౛Γۓݤځ

ჴሞྣ៝ޣǴԖၮ

Ҕόჹ฻ϐ៾Κ

کӦՏቹៜፓ܈

຾Չϐڀᡏ٣ჴǶ 

(3)ೀ౛λಔє

໒ಃ΋ԛፓک཮

᝼ϐВଆ΋ঁДǴ

ፓکϝ҂ԋҥǶ 

(4)ೀ౛λಔᇡ

ᡉคፓکѸाǵፓ

ᡉคԋҥϐёک

 Ƕکόૈፓ܈ૈ

3.ፓࢗำׇ຾Չ

ύǴᚈБ྽٣Γख़

ཥԖፓکཀᜫǴள

຾Չፓ(33§)کǶ 

ዴᇡ៙ঐ٣ҹ ԋҥ 

೯ޕೀ౛่݀Ϸ 
௱ᔮำׇ 

§46 

ൔЬᆅᐒᜢഢࢗ 
§62 

 ௴୏௱ᔮำׇ  
Ꮲғҙນᒤុݤೀ 

§48 

Ьᆅᐒᜢௗᕇഋ௃ 
§49 

Ьᆅᐒᜢቩ᝼ 
§63 

 

§64 
 

 ่ਢ 

ፓ
ک
ǵ
ፓ
ࢗ
໘
 ࢤ

ቩ
᝼
໘
 ࢤ

ௗᕇᔠᖐϐВଆ 
20ঁπբВ 

،᝼ڙ౛ϐВଆ 
5ঁπբВ 

ԋҥϐВଆ
7ঁπբВ

ֹԋൔ֋ ،᝼ϐВଆ 15ঁπ

բВբԋಖֽೀ౛ 

10ঁπբВ 

٣ҹ೯ൔᔈ٩ಃ

17చೕۓᒤ౛Ǵਠ

஼ޕϷᙍ঩πߏ

ᅪ՟ਠ༜៙ঐ٣

ҹਔǴᔈӛᏢਠ܌

៾ೢΓ঩೯ൔǴۓ

Ꮲਠ៾ೢΓ঩ᔈ

ӛ܌ឦЬᆅᐒᜢ

೯ൔǴԿᒨόளຬ

ၸ 24 λਔǹќ٩

 ೯ൔǶࡹޗᒤ౛ݤ

ௗᕇᔠᖐ 
3ঁπբВ 

Ꮲਠܭፓکǵፓ

բ܈ࢤǵೀ౛໘ࢗ

ԋಖֽჴᡏೀ౛

ಃࣁǴளࡕ 38 చ

ೕۓϐೀ࿼Ƕ 

೏ՉࣁΓ 

ೀ౛යज़Ǻ٩ಃ 43

చೕۓǴࣁೀ౛λ

ಔє໒ಃ 1 ԛፓ

཮᝼ଆࢗፓ܈ک 2

ঁДϣֹԋൔ֋Ǵ

ѸाਔளߏۯǴۯ

аߏ 2ԛࣁज़Ǵ؂

ԛόளၻ 1ঁДǴ

٠ᔈ೯ޕ྽٣ΓǶ 
Ԗၴݤϐဤ 

ຏǺҁࢬำკ܌Ңచဦ(§)Ϸځϣ৒߯ජЇȨਠ༜៙ঐٛ߾ྗڋȩ 

附件4 

 


